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高中部選（轉）組實施辦法(109學年起 入學適用) 

109年 08月 28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訂定 

112年 01月 19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修定 

一、為達到因材施教，發展學校特色及兼顧學生適性發展，並落實公正、公開精神，特訂定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選組、轉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及 109年 7月 31日北市教中字

第 1093068911號來文訂定。 

三、本校高中部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

擔任副主任委員，其他委員有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高中輔導教師、學生家

長會代表 1人及相關班級導師組成，辦理學生編班(組)及轉班(組)作業。 

四、擴增雙語實驗班之選組或轉組相關事宜須配合入學年度申請計畫書與招生簡章辦理。 

五、選組辦理 

(一)辦理時間：高一下學期四月份開始辦理，確定時間依註冊組公告日期為準，組別包

括第一類數 A組、第一類數 B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物生組、第三類化生組。 

(二)申請方式：學生得依其興趣、性向及志願，經與家長、師長研商後，填寫「選組申

請表(需將五個類組依志願優先排序)」，於選組作業期限內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彙整，

由教務處編入適切班別。 

(三)編班原則：依選組學生所選組別，在性別與人數平均分配原則下，編班成績以一年

級前五次定期評量相關學科成績加權平均分數，由高至低順序，以 S型編列方式進

行編班。 

1. 第一類數 A、數 B組(高二加深加廣無自然學科)採計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

理、公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社會(歷史+地理

+公民)。 

2. 第二類組(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化學)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科

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物理+化學+地科) 

3. 第三類物生組 (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生物)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物理、生物、

地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物理+生物+地

科) 

4. 第三類化生組(高二加深加廣選化學+生物)採計國文、英文、數學、化學、生物、

地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化學+生物+地

科) 

5. 同一類組各班人數以平均分配為原則，且每班以 40人為限。依上述編班成績擇優

依序錄取，若該生第一志願無法被錄取將依其第二志願編班，餘類推。 

(四)學生經選組編班公佈確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於學期中申請改變類組或轉班。 

六、轉組辦理 

(一)辦理時間：高中二、三年級學生可於每學期結束前，依教務處公告期限向註冊組申

請轉組，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且其他時間不得要求轉組。 



(二)申請方式：因志趣不合或嚴重適應不良者，經與家長、班級導師、輔導教師討論、

同意並簽章後，填寫「轉組申請表(需將欲轉入類組依志願優先排序)」，於轉組作業

期限內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始完成申請手續。另申請轉換類組以一次為限，除特教

學生外，其餘學生皆不得要求編入特定班級。 

(三)編班原則： 

1.依申請轉組學生成績為依據，分數由高至低順序，編入申請類組班級：上學期提出

申請者，以該學期第一、二次段考學科成績加權平均計算；下學期提出申請者，以

該學年五次段考學科成績加權平均計算。 

2.同一類組各班人數以平均分配為原則，且每班以 40人為限，滿 40人的班級若無轉

出即不接受轉入。彙整轉組申請書後，優先編入扣除申請轉出後學生數較少的班

級，遇班級人數相同時則依性別編入性別人數較少的班級，以上班級人數皆相同時

以抽籤決定編入班級。 

(四)如轉組各類組學生人數無法依第三點之原則編班時，將依申請時當學期之前兩次定

期評量成績擇優依序錄取，若該生第一志願無法被錄取將依其第二志願編班，餘類

推： 

高二學習階段轉組 

1. 第一類數 A、數 B組(高二加深加廣無自然學科)採計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

理、公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社會(歷史+地理

+公民)。 

2. 第二類組(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化學)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科

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物理+化學+地科) 

3. 第三類物生組 (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生物)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物理、生物、

地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物理+生物+地

科) 

4. 第三類化生組(高二加深加廣選化學+生物)採計國文、英文、數學、化學、生物、

地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化學+生物+地

科) 

 

高三學習階段轉組(高二升高三時比照辦理) 

1. 第一類數 A、數 B組(高二加深加廣無自然學科)採計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

理、公民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社會(歷史+地理

+公民)。 

2. 第二類組(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化學)採計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科

等六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物理+化學+地科) 

3. 第三類物生、化生組(高二加深加廣選物理+生物、化學+生物)採計國文、英文、數

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等七科目加權平均成績。同分比序：國文、英文、數

學、自然(修習科目加權平均) 

 



(五)前項所採計之科目成績，以本校課程計畫中部定必修科目及加深加廣選修科目為範

圍，若無選修則以空白計算，不影響加權平均。 

(六)學生經轉組編班公佈確定後，新學期一律編入新類組班級上課，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改變類組、轉班或回原班就讀。 

(七)轉組學生之成績核算悉依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如有因轉組致上下學期修習

科目（學分）增減者，依學生實際修習科目（學分）核算成績（含單科成績、學期

總平均、學年總平均）。若有需重修或自學輔導者，依相關規定及實施辦法辦理。 

七、本校復學生、重讀生及轉學生之選(轉)組申請亦依本辦法辦理，惟依其編班實施辦法編

入適當班級就讀。 

八、學校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生涯等各種輔導後，認定學生有轉班（組）需求者，於徵

得學生及家長同意後，或由學生申請經家長同意後，提委員會審議通過，得為學生辦理

轉班（組）。 

九、學生若有特殊情事者應於編班會議前，敘明理由並提出申請表及相關證明，列以專案會

議處理。專案會議成員：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高中輔導教師、導師，必要

時得請相關人員與會。經專案會議審核通過，呈校長核定後，編班就讀。 

十、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